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臺北市各區公所 

「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認定資格」作業流程圖 

  權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理時限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   0.5日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   0.5日 

 
  區公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   44日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1   8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 
 

 

 

受理方式：郵寄申辦、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網路申辦（全程式）、跨區收件 

總處理時限：53 日(含假日/日曆日) 

1. 臨櫃(跨區)/網

路收件 

2. 申請人全戶資料建

檔 

3. 查調財稅與勞保資

料 

5. 函復申請人 

4. 審核 

區政類：案件編號 35 

4.1 駁回 

未符合 

符合 


